新聞稿

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
公布《2008－2009年度監察報告》

自立法局在1991年設立直選議席以來，至今已達18年。直選後，一群以天主教徒為主的市民組織了「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於過去10多年，對立法會議員的工作表現進行監察，以履行市民的監察責任。監察組每年均發表監察報告，內容包括立法會議員的考勤情況、投票取向，以及監察組對各政黨和議員的整體評價等。以下為報告內容重點（報告全文可於以下網頁下載：http://www.legco-monitors.org）

一、總論
（A）直選Vs功能組別、泛民Vs非泛民（見報告1.1部分）

我們以「提出動議和修正案數目」、「發言次數」和「質詢次數」作為評論的準則，發現在過去1年（2008-2009年），直選議員考勤表現較功能組別議員好，泛民議員考勤表現較非泛民議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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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組點票機制的謬誤：議案過半數議員贊成也不能通過（見報告1.2部分）

· 2008至09年度共有49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但在舊制度下（即簡單多數票，simple majority）則可獲得通過。當中，40項是關乎民生利益及經濟，9項關於政治、法治及人權；30項由泛民議員提出的，19項由非泛民議員提出。事實上，較多關乎民生利益的議題，在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否決。這個情況在過去7年沒有改善：在2002至03年度、及2003至04年度，分別只有26項和31項議員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不獲通過，但在舊制度下則可獲得通過；在過去5年，數字一直徘徊在50項左右。
· 此外，分組點票機制的另一個荒謬之處，就是令投棄權票成為議員逃避政治責任的一種手段。在一般的投票機制下，投棄權票並不會影響議案的表決結果，但在這個分組點票機制下，投棄權票的實質效果等同於投反對票，因此會被利用為逃避政治責任的一種手段，利用投棄權票來掩飾自己的反對立場

· 分組點票機制的另一個荒謬之處，便是這個機制並不適用於政府提出的任何議案。因此，監察組相信，分組點票機制的設立，加上該機制不適用於政府議案這個安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減低議員議案通過的機會，結果是立法會的表決結果被嚴重扭曲，民意未能被正確反映
· 分組點票機制另一令人氣憤之處，是極少數人可以否決大多數人。例如：「促使企業履行社會企業責任」梁家傑的修正案，獲得議會中34名議員支持投贊成票，票數已超過所有立法會議員人數的一半，可惜卻被11名議員（當中10位來自功能組別）投棄權／反對票否決。同樣，張國柱的修正案有33票贊成，被13名議員（當中11位來自功能組別）投棄權／反對票否決了。從數字上看，只需要15名功能組別議員聯手投反對／棄權票（或15名地區直選議員聯手投反對／棄權票），便確保可以否決所有議員議案！
功能團體選舉是一個從委任制到直選制的過渡安排，而且功能團體選舉的原意，是要求選民選出他們界別中的精英參與立法和監察政府的工作，其設計從來不是在照顧該功能團體的業界利益。鑒於現時的功能組別選舉，已逐漸變成選代表維護業界利益，現時的功能團體已失去了原本的功能，是時候廢除。監察組認為立法會全部議席應該盡快以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產生。

(C) 政府施政失當才是內耗（見報告1.3部分）

2008年9月8日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剛正式產生，當時行政長官，趁出席科技大學學生的諮詢會中，提出：「過分的政治爭拗，未必受社會歡迎，期望未來行政、立法機關加強溝通，更多包容，減少內耗。」立法會是議政的地方，在平常的會期中，議員則按公眾利益的問題緩急先後，提出動議或修正案，每次議員們雖可各提理據辯論，但卻只可在指定時限內貼題發言。如有越軌，主席就按規叫停，再者，相同的議題是不可以在特定的時間內，再度推出辯論的，甚麼都有規有矩，不能過份。去年10月政府曾向立法會提交了08-09年度的立法議程，當中載列了27項擬提交立法會議的條例草案。可惜一年過去，連市民大眾一致期待的「公平競爭法」至今仍是只聞樓梯響，未有向立法會提交，行政長官又再一次自打咀巴。因政府施政失誤，政策失當而引致的惡果或所造成的損失，才是內耗。監察組認為很多社會輿論，包括建制派的議員認為社民連在議會的表現，導致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在不民主的政制下，行政立法的先天性關係必然會緊張，因為，立法會的功能是監察政府的施政，指出政府施政失誤的議員，是履行他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二、立法會議員考勤
在周三例會方面──大部份政黨／議員今年在考勤上的整體表現大致屬滿意，但部份議員的考勤表現卻令人非常失望。今年有5位議員全年並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他們為：劉皇發、李國寶、霍震霆、黃國健及詹培忠。除了黃國健之外，其他均是功能組別議員。其中，劉皇發和霍震霆必須予以譴責，因為劉皇發自1998年特區立法會成立以來，是唯一從沒有提出過任何動議的議員，而霍震霆亦是連續8年並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監察組對於他們沒有履行議員的職務提出譴責。至於詹培忠，亦是連續5年無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他的表現實在令人十分失望。

另外，黃國健是直選議員中唯一全年無正式提出任何動議和修正案的議員，只在7月9日的會議中提出休會辯論：「領匯持續加租以及轄下停車場更換服務合約時大幅裁減員工的事宜」，最後由劉健儀提出該項動議。監察組認為，市民一般對直選議員有較大的期望和要求，但黃國健作為九龍東的直選議員，其表現較很多功能組別議員還要差，監察組對他的表現失望。

監察組亦十分關注議員不投票的情況（並非缺席會議）。從【附表】可見，今年度投票時不在場最多的議員是李國寶，在112次記名投票中，他竟然有93次不投票的記錄，令人遺憾。其餘不投票次數偏高的議員包括：謝偉俊(61次)、詹培忠（54次）梁家騮（52次）等等，冀望他們來年在這方面有所改善。(見報告的第2.1部分)
· 在事務委員會方面──整體而言，接近9成議員（共51位）參與4個或以上的事務委員會，顯示整體參與率不俗。值得一提的是，民主黨甘乃威在事務委員會的表現甚佳，他參與7個事務委員會，全部出席率達100％；民主黨劉慧卿參與8個事務委員會，其中6個的出席率達100%；民主黨涂謹申參與7個事務委員會，其中6個的出席率達100%；公民黨余若薇、梁家傑參與6個事務委員會，全部的出席率達100%；他們的表現是非常難得。相比之下，劉皇發只參與3個，而當中有一半在50%以下，表現不合格，李國寶只參與2個事務委員會，數目偏低。監察組冀望他們來年能尊重議會工作，做一個合格的議員。(見報告的第2.3部份)

在質詢方面──在監察組多年來的檢視下，議員所提質詢的質素每年都有提升。在數百項質詢中，大部份均屬於政策性提問，但間中亦有部份屬於地區性提問，例如：「在屋苑平台設置食肆」（甘乃威，2009年1月7日）──詢問太古城第五期平台的休憩處和商鋪改為食肆對屋苑的衛生環境和居民健康造成的影響；「擬在堅尼地道興建的行人天橋」（甘乃威，2008年11月19日）──詢問關於興建一條行人天橋把位於堅尼地道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辦公大樓和波老道的員工宿舍連接起來的事宜；「皇后大道中其中一段的行人路」（李國寶，2009年4月29日）──詢問關於介乎畢打街和砵甸乍街的一段皇后大道中的北面行人路的擴闊工程事宜；「香港仔避風塘區的觀光設施」（謝偉俊，2009年1月7日）；「林錦公路道路改善工程」（張學明，2009年2月25日）等等。這類問題大多是議員因應市民的投訴或意見而提出的，監察組認為，向政府當局反映市民意見和處理投訴當然是議員的職責，但這類屬於「地區性」的、「區議會層面」的問題，不涉及關乎大多數香港市民利益的政策範圍，議員應直接向有關的政府部門提出，或在區議會會議上提出（有些立法會議員是區議員），而不應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

另一方面，有某些質詢的內容實在令人摸不著頭腦，例如：林大輝在1個月內問了2次關於香港足球發展的
問題：2009年2月11日和3月11日。首先，監察組不禁要問，為何議員只關注足球的發展，而不是其他體
育項目，例如：乒乓球、羽毛球等？唯一解釋是林大輝是甲組聯賽地區球隊沙田的班主。其次，這2項質詢
的主要內容並非政策性提問，而是詢問甲組足球賽事的數目、入場人數、門券收入、平均入座率等資料。但
最可笑的，卻是議員竟然問政府香港男子足球隊的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19位下跌至本年的152位的原因。政府既不是足球教練，亦非足球評論員，如何能解答議員這樣的提問？ 

最後，監察組發現在過去的年度，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議員在短時間內重複提問類似的質詢。例如：梁

國雄問了2次「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書面質詢、王國興問了2次「殮葬服務」書面質詢、劉皇發問了2

次「在辦公室大樓和購物商場外吸煙」書面質詢等等。議員重複提問主要有2個原因，其一是他們十分關注

該項議題，一次質詢並不足以解答他們所有問題，故要重複提問；其次是政府官員在第一次質詢時，其答覆

並未能滿足議員的要求，故作第二次的質詢。（見報告2.2部份）
· 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回顧立法局（立法會）歷史，因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導致大會流會的次數雖然只有5次，但開會期間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的情況卻時有發生。屆時，主席便會請立法會秘書響鐘，傳召議員出席會議。傳召鐘會響15分鐘，當有足夠法定人數後，便會立即恢復會議。在2008至2009年度，監察組發現出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的次數達4次，雖然最後並沒有因此而導致流會，但卻反映了議員並未在會議期間專注議會工作，情況值得關注之外，亦必須立即作出改善（見報告2.5部份）。
三、對三大政黨的評論 

	政黨
	議員
人數
	缺點
	優點
	動議／修訂

	
	
	總數
	人均數
	優點
	人均項數
	總數
	人均項數

	民建聯
	9
	3
	0.3
	7
	0.8
	35
	3.9

	民主黨
	9
	0
	0.0
	9
	1.0
	58
	6.4

	公民黨
	5
	1
	0.2
	6
	1.2
	27
	5.4


民建聯

雖然整體而言，他們在立法會的考勤尚算是合格，但整個黨平均計算，和民主黨及公民黨比較起來，民建聯被記最多的缺點，卻取得最少的優點，而提動議／修訂的次數亦屬最少(3.9項)，他們的考勤表現在三大黨中則屬於最差，而劉江華全年就議題發言7次及陳鑑林提質詢3次是皆直選議員中最差的，故監察組不滿意民建聯今年的考勤。
就投票取向方面，在民生議題上，民建聯到今天仍不肯承認05年支持領滙上市是做錯了，只認為是領滙管理層犯錯而已，因此不支持政府回購領匯股份；在協助基層勞工抗衡經濟逆境的議案中，他們投下棄權票，以研究為藉口，廻避支持集體談判權；在外傭稅議案中，他們反對永久取消外傭稅。
就市民人身權利保障議題，民建聯到亦不肯承認在06年審議截取通訊條例時，盲目為政府護航是做錯了，他們當時反智地把民主派議員包括身為律師的涂謹申及大律師的吳靄儀努力審議的200多項修訂條文不問情由全部否決了！今年公布之截取通訊及監察專員向特首所提交第二份報告，胡國興大法官透露多個違規個案，內容引起了法律界及輿論譁然。民建聯到今天仍死不認錯，只認同行政機關需要檢討，但又不支持原動議之立刻檢討，並指現時只應檢討實務守則。在擴大法援範圍至國內，他們亦因涉及中國而神經緊張不肯支持。

就政改議題上，他們對全面普選仍一貫採取拖延政策，他們反對吳靄儀就政改提諮詢動議，反對落實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亦反對何俊仁譴責特首拖延政改諮詢的動議，當然亦反對於梁國雄就政改全民公投的動議！
監察組批評民建聯死不認錯的表現，不論在民生及政治議題上都極端保守，立場由保皇黨變為一個政府黨，使立法會不能履行監察行政機關的天職！為行政機關施政方便而不惜踐踏市民權利，棄市民福祉不顧。監察組不滿意民建聯的考勤，並對他們投票取向不符合市民利益向他們提出譴責。
民主黨

整體而言，他們在立法會的考勤是令監察組滿意的。而整個黨平均計算，和民建聯及公民黨比較起來，民主黨取得的優點雖較公民黨少，但由於沒被記任何缺點，加上提動議／修訂的次數亦屬最多，故他們的考勤表現在三大黨中算是最佳。
就投票取向，在民生議題上，民主黨到就05年支持領滙上市向市民道歉，並支持政府回購領滙以修正錯誤；在協助基層勞工抗衡經濟逆境議案中，他們亦支持工人享有集體談判權；但在外傭稅議案中他們雖支持永久取消外傭稅，卻沒有提修訂把劫自外傭的稅款物歸原主，而令監察組失望。
就市民人身權利保障議題，民主黨支持全面改善監管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的機制及程序，涂謹申並提出修訂，研究改為由獨立於警務處及廉政公署的人員負責截取通訊活動，以防止執法人員濫權及保障市民的權利。在法援議案方面，民主黨支持擴大範圍至國內的，並提修訂免除就重大憲政及公眾利益訴訟的申請法援資產上限。

就政改議題上，他們支持吳靄儀就政改提諮詢動議以落實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而何俊仁則提出譴責特首拖延政改諮詢的動議，他們亦支持梁國雄就政改全民公投的動議及有關的修正案！
監察組認同民主黨肯就領滙一事向市民道歉，在民生議題上能捍衛基層利益；在政治議題上能捍衛人權，支持早日落實雙普選。無論在考勤及就投票取向兩方面，監察組都滿意民主黨今年之表現。監察組固然支持民主黨繼續在立法會內為監察行政機關而工作，為全港市民福祉而努力；亦寄望他們能更進一步，應為社會公義而代無票的弱勢社群發聲，更應無懼在爭取普選路上作出真正犧牲，為向當權者抗議而辭去議席，以喚醒人心！

公民黨

整體而言，他們在立法會的考勤是令監察組滿意的。而整個黨平均計算，和民建聯及民主黨比較起來，公民黨在三大黨中取得最多的優點，但由於有1缺點及提動議／修訂的次數不及民主黨多，故他們的考勤在三大黨中只屬第2佳！而湯家驊全年就議題發言59次亦是今年立法會第2好紀錄。

就投票取向，在民生議題上公民黨雖然沒有就曾支持領滙上市致歉，現在則要求政府百分之一百回購領滙以修正錯誤；在協助基層勞工抗衡經濟逆境議案中，他們亦支持工人享有集體談判權；但在外傭稅議案中他們雖支持永久取消外傭稅卻沒有提修訂把劫自外傭的稅款物歸原主，而令監察組失望。

就市民人身權利保障議題，公民黨支持全面改善監管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的機制及程序。在法援議案公民黨支持擴大範圍至國內的，吳靄儀並提修訂要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及制訂刑事法援律師費原則。

就政改議題上，吳靄儀就政改諮詢提動議，糾正被扭曲的普選定義；亦支持民主黨提出譴責特首拖延政改諮詢的動議，他們亦支持梁國雄就政改全民公投的動議及有關的修正案！
監察組認同公民黨在民生議題上能捍衛基層利益；在政治議題上能捍衛人權，支持早日落實雙普選。不論在考勤及就投票取向兩方面，監察組都滿意公民黨今年之表現。雖然他們在考勤及無就領滙致歉一事道歉而顯得略遜於民主黨，但監察組非常支持他們辭去議席的建議，因為這是真正為大我而拋棄小我利益的勇敢表現，願意在爭取普選路上作出真正犧牲，在當權者前挺直腰板，抗議他們愚弄市民拖延政改！果真成事，勢必牽動社會全面投入討論，而補選戰則成另類公投，讓政府認清市民的意願！

(見報告第5部分)

聯絡人：「立法會議員天主教監察組」發言人許煒斌（98087625）

日期：2009年10月4日
【附表】　議員在周三例會的考勤一覽表（以地方直選議席及功能組別議席劃分）
	
	政黨／議員
	缺

席
	投票時不在場
	不投票率

（%）
	棄

權

票
	動

議
	修

正
	發

言
	質詢
	
	
	政黨／議員
	缺

席
	投票時不在場
	不投票率

（%）
	棄

權

票
	動

議
	修

正
	發

言
	質

詢

	
	民
	陳鑑林
	1
	7
	6.3
	20
	1
	4
	26
	3
	
	
	民
	黃容根
	10
	8
	9.5
	11
	1
	1
	11
	9

	
	建
	劉江華
	0
	9
	8.0
	21
	2
	1
	7
	18
	
	
	建
	黃定光
	0
	11
	9.8
	20
	1
	2
	22
	8

	
	聯
	譚耀宗
	3
	15
	15.6
	14
	0
	5
	14
	7
	
	
	聯
	葉國謙
	1
	2
	1.9
	20
	1
	1
	22
	7

	
	
	張學明
	2
	12
	10.9
	18
	1
	2
	11
	17
	
	
	工聯
	葉偉明
	0
	10
	8.9
	16
	1
	2
	29
	7

	
	
	李慧琼
	0
	16
	14.3
	16
	1
	3
	19
	20
	
	
	會
	潘佩璆
	0
	20
	17.9
	13
	1
	2
	40
	6

	
	
	陳克勤
	3
	7
	7.0
	9
	2
	6
	22
	19
	
	
	專業
	何鍾泰
	2
	3
	2.8
	21
	2
	0
	37
	11

	
	
	何俊仁
	1
	3
	2.7
	10
	3
	6
	42
	11
	
	
	會議
	石禮謙
	3
	13
	13.4
	8
	0
	1
	8
	11

	地
	
	李華明
	1
	5
	4.5
	9
	1
	7
	21
	13
	
	功
	
	劉秀成
	0
	24
	21.4
	20
	1
	1
	31
	4

	
	民
	涂謹申
	1
	8
	7.3
	9
	1
	9
	33
	16
	
	
	自
	劉健儀
	3
	1
	1.0
	20
	4
	4
	38
	15

	方
	主
	劉慧卿
	2
	3
	2.8
	10
	1
	4
	30
	17
	
	能
	由
	張宇人
	2
	33
	30.8
	15
	1
	8
	34
	4

	
	黨
	鄭家富
	1
	17
	15.7
	8
	1
	3
	14
	13
	
	
	黨
	方剛
	2
	29
	31.5
	14
	2
	4
	24
	8

	直
	
	李永達
	0
	15
	13.4
	10
	1
	3
	26
	13
	
	界
	經
	梁劉柔芬
	2
	8
	7.9
	11
	1
	0
	14
	2

	
	
	甘乃威
	0
	5
	4.5
	11
	1
	4
	26
	17
	
	
	濟
	林健鋒
	4
	9
	8.6
	11
	1
	1
	29
	9

	選
	
	黃成智
	2
	3
	2.9
	10
	1
	7
	24
	14
	
	別
	動
	梁君彥
	4
	13
	12.4
	10
	1
	3
	20
	2

	
	公
	余若薇
	0
	6
	5.4
	11
	1
	5
	39
	15
	
	
	力
	劉皇發
	9
	26
	27.4
	7
	0
	0
	4
	8

	議
	民
	梁家傑
	3
	9
	8.7
	9
	1
	5
	33
	7
	
	議
	民主黨
	張文光
	0
	12
	10.7
	11
	2
	3
	20
	15

	
	黨
	湯家驊
	0
	14
	12.5
	9
	2
	5
	59
	7
	
	
	公民黨
	吳靄儀
	2
	5
	4.8
	8
	1
	2
	23
	3

	席
	
	陳淑莊
	3
	2
	2.0
	10
	1
	4
	36
	15
	
	席
	勞聯
	李鳳英
	6
	11
	11.0
	19
	1
	1
	21
	8

	
	社
	梁國雄
	2
	16
	14.7
	9
	2
	7
	71
	14
	
	
	
	李國寶
	2
	93
	88.6
	1
	0
	0
	6
	13

	
	民
	陳偉業
	1
	20
	18.2
	8
	1
	2
	56
	16
	
	
	
	黃宜弘
	2
	25
	22.7
	7
	1
	0
	3
	0

	
	連
	黃毓民
	1
	22
	19.8
	9
	1
	3
	37
	11
	
	
	其
	霍震霆
	15
	17
	25.8
	7
	0
	0
	4
	1

	
	工聯
	王國興
	1
	5
	4.5
	14
	1
	9
	53
	9
	
	
	
	李國麟
	0
	25
	22.3
	3
	1
	0
	18
	17

	
	會
	黃國健
	2
	21
	19.8
	11
	0
	0
	13
	5
	
	
	
	詹培忠
	1
	54
	49.1
	17
	0
	0
	26
	0

	
	工盟
	李卓人
	1
	20
	18.0
	8
	1
	1
	44
	7
	
	
	
	林大輝
	3
	28
	26.7
	15
	1
	0
	17
	17

	
	街工
	梁耀忠
	0
	30
	26.8
	1
	1
	0
	52
	9
	
	
	他
	陳茂波
	2
	15
	13.5
	7
	1
	3
	39
	11

	
	民協
	馮檢基
	3
	9
	8.6
	4
	1
	2
	37
	18
	
	
	
	陳健波
	1
	14
	12.6
	20
	1
	2
	20
	8

	
	公民起動
	何秀蘭
	0
	6
	5.4
	7
	1
	4
	42
	9
	
	
	
	梁家騮
	5
	52
	51.5
	8
	1
	1
	10
	3

	
	專業會議
	梁美芬
	2
	19
	18.3
	19
	1
	3
	46
	14
	
	
	
	張國柱
	0
	21
	18.8
	10
	1
	4
	29
	16

	
	其他
	葉劉淑儀
	0
	21
	18.8
	10
	1
	6
	34
	9
	
	
	
	謝偉俊
	0
	61
	54.5
	23
	1
	0
	20
	21

	
	主席
	曾鈺成
	
	
	
	
	
	
	
	
	
	
	
	譚偉豪
	1
	30
	27.5
	15
	1
	2
	13
	4

	
	合計
	153
	967
	363
	
	
	合計
	79
	632
	248

	
	平均    (以29位議員計算)
	5.3
	33.3
	12.5
	
	
	平均(以30位議員計算)
	2.6
	21.1
	8.3


註：
「不投票率」是議員無缺席會議，但投票時不在場的次數，除以理應記名投票的次數

資料來源：《立法會會議紀錄》（2008-2009年度）、立法會網頁(legc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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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315647279.xls
Chart1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次數

泛民議員與非泛民議員考勤比較

12.7

5.1

35.3

8.8

3.2

21.9



FULL

		

								立法會泛民主派非泛民主派考勤(平均率)

								質詢次數		動議/修訂次數		發言次數

				9		民主黨		137		63		213

				6		公民黨		59		23		228

				1		工盟		4		2		32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1		街工		19		2		41						泛民主派		12.7		5.1		35.3

				1		前線		29		2		37						非泛民主派		8.8		3.2		21.9

				1		民協		32		5		31

				2		社民連		36		7		103

				1		鄭經翰		6		1		19

				1		李國麟		18		3		15

				1		劉千石		3		0		10

				1		郭家麒		28		6		46

				25				371		114		775

				10		自由黨		50		35		207

				13		民建聯		161		35		246

				5		泛聯盟		35		6		87

				1		李鳳英		8		0		19

				1		李國寶		4		1		3

				1		黃宜弘		2		1		3

				1		霍震霆		1		0		2

				1		林偉強		5		0		3

				1		詹培忠		0		0		17

				34				266		78		587

								637		192		1362

								637		192		1362





FULL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次數

泛民議員與非泛民議員考勤比較



DATA

		

										立法會四大政黨考勤(平均率)

										質詢次數		動議/修訂次數		發言次數

								泛民主派		12.70		5.10		35.30

								非泛民主派		8.80		3.20		21.90





CHART

		





CHART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立法會四大政黨考勤(平均率) 質詢次數

立法會四大政黨考勤(平均率) 動議/修訂次數

立法會四大政黨考勤(平均率) 發言次數

12.7

5.1

35.3

8.8

3.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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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1

		直選議員		直選議員		直選議員

		功能組別議員		功能組別議員		功能組別議員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直選議員與功能組別議員考勤比較

12.5

5.3

33.3

8.3

2.6

21.1



DATA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直選議員		12.5		5.3		33.3

								功能組別議員		8.3		2.6		21.1





DATA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直選議員與功能組別議員考勤比較



CHART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非泛民主派



平均質詢次數

平均動議／修訂次數

平均發言次數

泛民議員與非泛民議員考勤比較

14.84

4.56

31

7.8235294118

2.2941176471

17.264705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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